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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天和磁材”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4〕1465号文同意注册。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 、“保荐

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6,607.00万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964.2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2,642.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最终网下、网上

发行合计数量6,607.0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30元/股。 发行人于2024年

12月2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天和磁材” A股2,642.80万股。

根据《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约为5,337.6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2,642.80万股）由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321.40万

股，占发行数量的2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

行数量为11,889,626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

量为1,324,374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285.60万股，占发

行数量的8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4698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4年

12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2.30元/每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

资金应于2024年12月24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12月24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

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

部分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

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

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

网下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

担违规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未安排战略配售。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4

年12月23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

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843，8843，5264

末“5”位数 16086，36086，56086，76086，96086，73683，23683

末“6”位数 713417，963417，463417，213417

末“7”位数 4004410，6004410，8004410，2004410，0004410，1431565

末“8”位数

21405223，33905223，46405223，58905223，71405223，83905223，

96405223，08905223，12098203

末“9”位数 20201788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天和磁材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主

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05,71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

能认购500股天和磁材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上证发〔2023〕33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上证发〔2024〕112号）、《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4〕

237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

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4年12月20日 （T日）

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55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7,00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12,480,4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

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配

售量（股）

无限售期配

售量（股）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8,454,230 67.7399% 9,531,916 72.1350% 955,362 8,576,554 0.01127538%

B类投资者 4,026,190 32.2601% 3,682,084 27.8650% 369,012 3,313,072 0.00914988%

合计 12,480,420 100.0000% 13,214,000 100.0000% 1,324,374 11,889,626 -

注1：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

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A类外

的其他网下投资者。

注2：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

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

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亚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589号

长泰国际金融大厦16/22/23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639435、021-20639436

传真：021-20639422

发行人：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4日

黄山谷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谷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谷捷”、“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４

〕

１５５８

号文予以

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黄山谷捷 ”，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５８１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７．５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

发行新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 其中网上

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

日）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黄山谷捷”股票

２

，

０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１

，

８７７

，

５１０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１４６

，

４２３

，

１４１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９２

，

８４６

，

２８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９２８４６２８２

。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６５９０４３１％

， 网上投资者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２１．１５７０５

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

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Ｔ＋２

日）披露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

Ｔ＋２

日）公告的《黄山谷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并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

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２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黄山谷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

:

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

:2024-080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

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该回购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回购方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4年12月

1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

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 2,581,044,590 22.22

2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1,282,933,290 11.05

3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南山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质押专户

863,780,000 7.44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1,687,843 7.33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9,263,806 5.07

6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南山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质押专户

281,513,883 2.42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50,000,000 1.29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2,394,530 1.05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3,245,000 0.72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5,109,050 0.47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 2,581,044,590 22.22

2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1,282,933,290 11.05

3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南山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质押专户

863,780,000 7.44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51,687,843 7.33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9,263,806 5.07

6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南山集团有限公司2023年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质押专户

281,513,883 2.42

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50,000,000 1.29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2,394,530 1.05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3,245,000 0.72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5,109,050 0.47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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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510会议室（河南省济源市荆梁

南街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130,4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9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赵金刚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胡宇权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93,076 93.9067 2,997,645 5.6420 239,700 0.45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的议案

49,893,076 93.9067 2,997,645 5.6420 239,700 0.45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本议案时回

避表决。

2、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王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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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0/3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0月30日~2025年10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11,0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955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3%

累计已回购金额 4,710.4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72元/股~5.17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

项贷款等）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1,000� 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7元/股，回购期限为

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即2024年10月30日至2025

年10月29日。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10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

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 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公

告。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2月23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9,550,0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53%，成交最高价为5.17元/股，成交最低价为4.72元/股，

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47,104,749.63元（不含交易费用）。

鉴于公司存在前次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前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回购股份19,381,

400股，其中9,690,700股已用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9,690,700股

未使用。

综上所述，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公司股份19,240,70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1.07%。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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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股份”或“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廖劲高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廖劲高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廖劲高先生的辞职申请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廖劲高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100股，廖劲高先生辞职后将继续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相关规定。 廖劲高先生在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公司

及公司董事会对廖劲高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李俊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2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李俊先生简历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李俊先生简历

李俊先生，汉族，1983年3月出生，湖南新邵县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工

程师。2005年7月参加工作，200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公司电机事业部研究所产品

设计；电机事业部销售处项目经理、驻外片区经理、驻外经理、项目部长等；电机事业部销售

处副处长；电机事业部营销部党支部书记；北京湘电科技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电机

事业部副总经理；低压电机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现任低压电机事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


